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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2026 年第四批次城市

建设用地项目收回国有土地启动公告

根据《项目备案告知书》（2208-150702-04-01-552039、

2208-150702-04-01-662295、2208-150702-04-01-799092)，

同意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2026 年第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项目建设。

该批次共三个地块，总面积为 19.4363 公顷，权属为海拉尔区人

民政府，坐落哈克牧场。为保障该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土地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要求，拟收

回面积为 19.4363 公顷的国有土地，现将拟收回国有土地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该批次位于海拉尔区呼伦贝尔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内，面积

19.4363 公顷，权属为海拉尔区人民政府，坐落哈克牧场。

二、收回国有土地范围及面积

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2026 年第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项目范围

内的国有土地，面积 19.4363 公顷。

三、拟收回国有土地不涉及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

该项目（城市批次）用地不涉及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。

按照海拉尔区人民政府出具的《关于呼伦贝尔现代农牧业产业园

内大健康产业园加工及仓储车间工厂一、二、三期建设项目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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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属情况的说明》认定该处草原为国有草原，不属于基本草原，

未发放使用权证，该处草原不存在纠纷和争议，因该项目属于政

府建设行为，无需补偿。自本公告下达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在收回土地范围内抢种青苗，抢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凡抢种的

青苗和抢建的建筑物、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。

四、上述单位可在区政府查询收回国有土地相关事宜。

此公告。

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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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2026
年海拉尔区教育招生考试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招生考试委员会成员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6 年海拉尔区教育招生考试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5 月 14 日

2026 年海拉尔区教育招生考试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 2026 年国家教育部、内蒙古自治区、呼伦贝尔

市教育招生考试工作会议精神，确保海拉尔区 2026 年普通高校

招生考试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

等各级各类考试的安全、平稳、顺利进行，实现“平安考试”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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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海拉尔考区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总人数为

4120 人，其中秋季统考 3236 人、对口招生 850 人、高职三二分

转段 11 人，运动训练、民族传统体育 23 人。共设 4 个考点：海

拉尔第一中学、海拉尔第二中学、海拉尔区第三中学、海拉尔第

一职业学校，共计 118 个考场，备用考场 8 个，考试时间为 2026

年 6 月 7—10 日。

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总人数为2818人（初二3194人），

共设 4 个考点：海拉尔区第五中学、海拉尔区第七中学、海拉尔

区学府路中学、海拉尔区第九中学，共计 97 个（初二 109 个）

考场，考试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5—28 日。

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高一人数 3089 人、高二

补考 117 人共计 3206 人，共设 5 个考点：海拉尔第一中学、海

拉尔第二中学、海拉尔区第三中学、海拉尔区铁路一中、海拉尔

区实验高中，考试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4 日。

二、工作职责和要求

海拉尔区成立由纪委监委、教育、宣传、网信办、保密、公

安、卫健、安全、发改、工信和科技、民委、财政、人社、住建、

应急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综合执法、税务、交警、气象、供

电部门组成的招生考试委员会。招生考试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将各

类考试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，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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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准备、认真部署，周密安排，明确各部门的职责，强化部门分

工协作、密切配合、联防联控、齐抓共管。

（一）教育部门及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招生考试各项工作，

加强考务人员队伍建设，组织实施招生考试工作，协调相关部门

快速处理危害考试安全事件。与相关部门配合进行考生资格或身

份的审核、认定工作。

（二）财政部门负责及时筹措、拨付、补足专项经费，确保

组考工作人员经费、设施设备及物资物品补助足额到位。

（三）公安分局负责考点及周边的综合治安、安保等工作，

做好网络监控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，加大对扰乱招生考试秩序违

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。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试答卷运送、保管等

环节的安全保卫工作，试答卷在保密室期间每天安排 2 名公安人

员到考试中心保密值班室 24 小时值班，考试期间，在保密室与

每个考点之间运送试答卷时安排警车和运送试卷车一起运送，每

个考点安排足够的公安人员负责试答卷的运送、看管、违规违法

考生审查认定及安全保卫等工作。协助招生考试机构做好考生户

籍及民族审查工作。

（四）保密部门要做好招生考试领域的安全保密工作，指导、

督促、检查招生考试各环节的安全保密工作，负责涉密案件的认

定和查处工作，协助教育部门按规定妥善处置招生考试安全保密

突发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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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安全部门负责对涉嫌考试作弊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进

行技术鉴定，提供相关工作支持，对贩卖作弊器材的行为进行侦

查监控。

（六）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考试和招生期间的监督检查工作，

负责涉考涉招来信、来访、来电的调查核实工作；负责对国家工

作人员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七）宣传及网信部门要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和网站加强对考

试工作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，及时处置影响考试安全、招生秩

序和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，负责指导和协调高考信息安全防范工

作，协调处理网络与高考信息安全重大事件、清理有害信息和依

法处置违法网站，配合有关部门保障考试网络畅通和安全。

（八）应急管理部门要指导制定消防、救灾等应急预案，加

强应急实战演练，第一时间处置突发事件，加强对考点进行安全

设施的检查，全面排除安全隐患。

（九）卫健部门要加强考点现场防疫，负责传染病风险点排

查等工作。保障对突发病情的救护和救治，各考点要安排 120 救

护车 1 辆，安排医护人员 2 名，提供医疗安全保障。加强“点对

点”协作，在考点就近确定医疗单位随时待命，开通考生心理疏

导求助热线。

（十）环保、住建部门负责环境监测和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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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对考生、家长集中食宿宾

馆酒店的食品安全检查，抓好考生食宿场所的食品卫生整治工作，

确保饮食安全。配合公安等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打击制

售、贩卖考试作弊工具的违法行为，打击非法招生中介。

（十二）综合执法部门要加大考点周边环境的治理力度，杜

绝考点周围出现各类摊点、小商小贩现象，采取措施消除考点周

围的噪音。

（十三）电力部门要确保考试期间各考点和试卷保密室的电

力供应和用电安全，做好考点突然停电后电力保障工作，及时排

除考点和试卷保密室等出现的突发停电故障，确保考生在网上填

报志愿、网上录取期间电力畅通（网报时间以内蒙古招生考试信

息网上公布的为准）。

（十四）工信和科技部门负责高考期间、网上填报志愿期间、

网上录取期间通信保障工作。

（十五）人社、税务、民委等部门负责高考报名期间考生家

长缴纳社保或纳税情况、考生民族成份不符的办理相关变更手续

等工作。

（十六）发改部门做好考试期间突发事件的物资保障工作，

支持教育招生考试的改革和发展。

（十七）交警部门对考试期间考点周边车辆及有关路段实行

交通管制，保障交通顺畅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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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气象部门做好天气预测工作，对暴风雨、雷雨、高

温等极端天气做好预警工作。

以上各部门和单位要根据工作分工及早准备，周密安排，把

具体要求落实到招生考试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。各部门、各单位

要密切配合、联防联控、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，全力维护招生考

试工作的安全有序和公平公正，确保今年各级各类招生考试工作

任务的圆满完成，实现“平安考试”。各部门在 6 月 1 日前将落

实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海拉尔区党政综合办公楼 1129 室（联系人：

董殿民 电话：8117129）。

三、工作预案和措施

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我区各类教育考试突发事

件，制定《海拉尔区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（暂行）》，

成立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，招生考试委员会

各成员单位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各成

员单位也要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，确保通信畅通，一旦出现突发

事件，要第一时间上报，并立即启动应急处理机制，确保发现、

报告、指挥、处置各环节紧密衔接，做到快速反应、正确应对、

果断处置，力争把事件控制在最小范围，把损失或影响降到最低

程度，避免造成考点、考场秩序混乱和事态失控，确保考试工作

平稳实施，维护考点、考场和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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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使用国有
土地告知书

海拉尔区人民政府拟使用海拉尔区国有土地面积 19.4363

公顷，用地权属为海拉尔区人民政府，坐落于哈克牧场，用于海

拉尔区人民政府 2026 年第四批次建设用地。该项目使用国有土

地 19.4363 公顷，地类为农用地 19.4363 公顷（其中：其他林地

0.2328 公顷、天然牧草地 19.4363 公顷、农村道路 0.0052 公顷）。

无具体承包人，不涉及安置农业人口，不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，

无需补偿，海拉尔区人民政府已出具无需补偿说明。

对以上内容如有异议，可到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海拉尔分

局咨询，也可依据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，在 5 个

工作日内有对上述事项要求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海拉尔分局

举行听证的权利，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。

告知后，凡在使用土地范围内抢栽、抢种青苗和抢建的地上

附着物，使用土地时一律不予补偿。

特此告知。

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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